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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依據教師法第 32條、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臺北

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教師聘約第 19條訂定之。 

二、為健全本校導師遴聘制度，發揮導師功能，導師之遴選應公平、公正、公開，依循制度化原

則，故訂定本辦法。 

三、本辦法依據教師法訂定，本校教師均有履行本要點之權利與義務。 

四、本校導師任期採一年一聘，若無特殊狀況，原則以帶滿該班 3學年為一輪，故連聘得連任。 

五、依本辦法設置導師遴聘委員會，負責本校導師遴聘事宜。 

六、導師遴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 25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人事室主任、訓育組長、各科科主任、教師

會代表 1名。 

(二)選任委員：導師代表 7名、專任教師代表 5名。選任委員之導師代表由導師互相推選之、

專任教師代表由專任教師互相推選之，於每年 5月 25日前選舉產生。 

本會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行政工作由學務處訓育組主辦，人事室、教務處等單位協辦。 

本會開會時，委員得委託本校其他委員或教師代理出席；一人最多可受二人委託代理出席。 

七、導師之聘任、免任須經導師遴聘委員會會議決議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導師遴聘委員會會議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如有未按照積

分順序聘任或免任之情事，應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八、擔任導師或免任導師之優先順序： 

(一)擔任導師之優先順序： 

1.因教務處課程安排需要。 

2.在該班三年均授有課程者應優先聘用。 

3.有意願擔任導師者得優先聘用。 

4.採積分制，以積分少者優先聘用。 

5.若導師候聘人選不足，須由當學年可免任導師人選中延聘時，採積分制，以積分少者優

先聘用。 

  



(二)免任導師之優先順序： 

1.因教務處課程安排需要。 

2.教師擔任導師連續 3年以上剛卸任或中途接班累積滿 2年以上者，得依個人意願免兼導

師 1年。其餘依此類推，至多免兼導師 2年;或兼任行政職務滿 2年以上剛卸任者，得

依個人意願免兼導師 1年，其餘依此類推，至多免兼導師 2年。 

3.有特殊狀況不適擔任導師者，得提出申請免兼導師 1年。上述特殊狀況所提之證明應每

年提出(若為永久性無法復原的疾病除外)，再經由導師遴聘委員會審議。 

說明：1.因教務處課程安排需要擔任導師或免兼導師者，教務處需提出書面說明。 

2.所謂特殊狀況如(依據教育部 81 年 08 月 10 日台(81)人字第四四六一三函及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 80年 08月 21日北市教人字第四二○七八號函規定瀕臨不適任教師者「患有

癌症嚴重高血壓、尿毒…等重病或情況嚴重之慢性疾病，不堪過於勞累者。(以保險法

七大疾病為依據，須提出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之醫師證明，如涉違法，應自負法律責

任。)以及家庭或個人突然遭遇重大身心變故，致精神、體力不堪負荷，而持有證明者。 

九、積分制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正式教師兼任本校處室主任或秘書一年 3.5分，兼任本校行政工作(組長.科主任.系管師)一

年 3分，兼任本校處室協助行政教師一年 2.5分。 

(二)正式教師擔任本校導師一年 2.5分，擔任本校銷售事務科（專業技能班）導師額外增加積

分 1分。 

(三)正式教師擔任本校專任教師一年 1分。 

(四)正式教師擔任本校輔導老師、技藝競賽指導老師及體育代表隊教練當年積分 2分，擔任本

校國中技藝班導師當年積分 1分。 

(五)任職本校不滿一學期者不計分；任職本校不滿一學年，卻滿一學期者，以 0.5分計算。 

(六)本校代理教師與曾任職他校者，採計年資一年 1分。 

(七)本校正式教師同學年度如擔任 2種以上職務，可累計積分，最高不超過 3分；本校代理教

師同學年度如擔任 2種以上職務則不予累計積分。 

(八)短期代理導師滿一個月不足一學期者，其每個月外加積分以 0.25分計算。 

十、因個人因素應擔任而無法擔任導師連續三年者，應提報教師考核委員會備案參考。 

十一、擔任導師積分表由學務處、人事室共同建立，於每年 5月 15日前公告，若需更正，當事人

應於一週內檢具相關證明後提出，並於 5月 25日前確認後再次公告。 

十二、免兼導師及有特殊狀況無法擔任導師者，請於規定期限內向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請。(突發

狀況，特案另議)。 

十三、每年 6月 10日以前，召開導師遴聘委員會議，排定下學年導師聘用順序(不含下學期新聘教

師)並依據本辦法聘任導師，並陳請校長核示後公告之。 

(一)本校導師班級之排定，依據各科特性、教務處排課需要、及學生受教權的考量為排定原

則。 

(二)導師班級之排定程序如下 



1.程序Ａ：各科特定之專業教師先排定到該科。 

2.程序Ｂ：共同科目教師（如國文、英文、數學、非特定之專業教師…等）抽籤分配到

各科別，以配合排課作業。 

【抽籤順序：依據積分由低至高排序→再抽科別籤（國貿科、會計科、商

經科…等）。 

3.程序Ｃ：最後抽班級籤（各科特定之專業教師與共同科目教師抽籤決定班級）。 

十四、中途導師出缺（例如：帶一年、二年或寒假退休、留職停薪、身心突發狀況或家庭重大變

故申請暫時免兼導師者），續任導師由教務處及學務處綜合考量以下因素來協商適當人選： 

1.各科特性。2.排課需要。3.擔任(或曾擔任)該班任課教師。4.原任導師推薦。 

(如有兩人以上有意願接任該班者以抽籤決定之，若無任何人有意願接任該班者，則併入高

一新生導師依導師班級排定程序，抽籤決定之。) 

十五、每年 8月 1日以前，導師遴聘委員會應召開會議，完成新學年各班導師建議名單陳校長核

示後公告之。 

校長必要時得敘明原因後，對各班導師建議名單，發回導師遴聘委員會重議。 

十六、資深導師獎勵： 

(一)實際任教職 20年以上，且曾兼任本校導師職務 15年以上者，得敘嘉獎兩次。 

(二)實際任教職 25年以上，且曾兼任本校導師職務 20年以上者，得敘記功一次。 

(三)以上獎勵由學務處於學年末簽核。 

十七、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須經 20人以上連署提校務會議議決。 

 


